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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款回收重大风险提示性公告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千山药机”）于 2018

年 10月 26日发布了《关于乐福地业绩补偿款回收进展及公司对乐福地部分原股

东提起诉讼的公告》，该公告对湖南乐福地医药包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

福地”）原股东业绩补偿款的回收进展进行了披露，公司现对业绩补偿款回收存

在的风险进行补充披露。 

一、业绩补偿款回收进展概况 

根据公司与乐福地原股东刘华山等 25名特定对象签署的《关于附条件生效

的转让湖南乐福地医药包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之协议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由于乐福地 2017

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乐福地原股东的承诺净利润，交易对方应对公司进行补偿，

补偿总金额为 387,516,045.60 元。 

截至目前，合同约定的补偿金支付期限已满，公司尚未收到乐福地原股东支

付的 2017年度业绩补偿款。2018 年 10月 22日至今公司陆续收到业绩补偿款债

务人原乐福地股东刘华山等 16 人（其中王敏的业绩补偿款刘华山承诺代偿）出

具的《关于履行乐福地业绩补偿的具体措施承诺》，对具体的偿还业绩补偿款的

方式、还款来源及偿还时间进行了承诺。邓铁山、刘兰（为已故股东李三元配偶）、

郑国胜、刘芳喜、彭勋德、潘林、刘燕、黄盛秋、杨宗宇、张旭、王国华、钟波、

王亚军、管新和 14人承诺：将以现金于 2018年 12月 31日之前偿还 30%，未偿

还部分，以股票作抵押于 2018 年 12月 31日之前办理完抵押手续，于 2020年

12月 31日之前偿还余款。刘华山承诺：本人及王敏的业绩补偿款将以追偿其本

人的债权偿还业绩补偿款，于 2020年 12月 31日之前偿还余款。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委托律师对业绩补偿款债务人原乐福地股东新疆海捷康健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周俊丽、汤朝阳、张海定、黄顺枝、张成、付娟、张伶伶、

涂文利9名股东提起诉讼，2018年10月26日公司已收到法院的《受理通知书》。 

二、重大风险提示 

1、乐福地原股东刘华山等 16 人（其中王敏的业绩补偿款刘华山承诺代偿）

已对具体的偿还业绩补偿款的方式、还款来源及偿还时间进行了承诺，但最终业

绩补偿款的回收情况要视承诺是否得到了切实履行，款项回收结果目前具有不确

定性。 

2、公司已对业绩补偿款债务人原乐福地股东新疆海捷康健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周俊丽、汤朝阳、张海定、黄顺枝、张成、付娟、张伶伶、涂

文利 9名股东提起诉讼，并且法院已受理，但最终诉讼的判决情况及判决的执行

情况具有不确定性。 

3、若公司 2018年末无法按乐福地原股东的还款承诺收回业绩补偿款或取得

还款保障，有可能导致 2018 年末公司净资产为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第（三）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

显示当年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负，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以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的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特此公告。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О一八十月二十九日       

 

 




